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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

部门名称：梅州市交通运输局

下属二级预算单位数量：

填报人：曾田田

联系电话：0753-2281038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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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概况

1.主要职责

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交通运输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

起草有关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实施。组织拟订全市公路、水

路、铁路交通行业的发展规划、中长期计划和安全质量等管理办

法，并组织或协调实施。参与拟订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。指导

公路、水路行业有关体制改革工作。负责涉及综合运输体系的规

划协调工作。承担道路、水路等运输市场监管责任。负责政府拨

款的公路建设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协调或参与交通建设资金的筹

集，负责局管交通资金的拨付和监督。承担公路、水路、地方铁

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。负责公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，

指导水路、民航、铁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。指导、监

督全市交通运输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。拟订综合交通科技发展

规划，组织综合交通科技成果推广和开发，指导交通运输信息化

建设。组织、协调和参与管理公路、水路、民航、地方铁路交通

行业利用外资工作，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。

2.内设机构

办公室、法规审计科、综合规划科、运输管理科、基建管理

科、财务科、安全监督科（应急办公室）、行政审批科、工程质

量管理科、铁路监督管理科、科技信息科、交通战备科、人事科、

党建工作科、执法监督科、执法一科、执法二科、执法三科、执

法四科。

3.下属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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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地方公路管理总站、梅州市道路运输管理总站、梅州

市大桥管理养护所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1.年度总体工作

扎实推进五年交通大改善行动，聚焦“两高一场”、“四好

农村路”、国省道升级改造等重大项目，大力提升交通运输服务

品质，加快构建对外交通快速化、域内交通便捷化、城乡客运一

体化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，为打造宜业宜居宜游“世界客都·长

寿梅州”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和运输服务保障。

2.重点工作任务

力争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0 亿元，增长 7%左右；其中，

高速公路计划完成 45 亿元、铁路 28.2 亿元、国省道 34.8 亿元、

农村公路及桥梁 41 亿元、公交机场物流等 1 亿元。建成高速公

路 4 条，新增通车里程 145 公里，总里程达到 745 公里、密度

4.73 公里/百平方公里（相当于 2019 年全省平均水平的 90%）；

争取再创建 1 个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、1-2 个全省示范县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1.优化航线网络布局，满足航空出行需求；2.保障特殊群体

免费乘坐梅城公交车；3.推进嘉应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建设；4.

合理分配“六费”返还和增长资金，保障全市交通行业养护经

费；5.做好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新冠疫情防控工作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收入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2020 年部门总收入 63,068.34 万元（本年收入 32,764.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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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年初结转和结余 30,303.76 万元），总支出 34,526.22 万

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 28,542.12 万元。

2020 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35,869.35 万元（本年收入

29,856.58 万元，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6,012.77 万元），财

政拨款支出31,319.21万元，财政拨款年末结转和结余4,550.14

万元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

（梅市财评〔2021〕8 号）要求，结合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

价指标体系及相应评分标准，绩效自评得分实行 100 分制，我局

自评综合得分99.04分（预算编制情况28分，预算执行情况38.13

分，预算使用效益 29.91 分，加减分项得 3 分）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

1.预算编制情况。

（1）预算编制。

①预算编制合理性

我局部门预算编制符合本部门职责、符合市委市政府的方针

政策和工作要求，资金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。本项指标

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。

②预算编制规范性

我局部门预算编制符合市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。

本项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。

③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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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数等于收入调整预算数，差异率为

零。本项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。

④预算编制的及时性

经查，在市级机关绩效考核中该指标我局得分为满分。本项

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得分 4 分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

①绩效目标合理性

我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，符合客观实际，与部门

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的相符。本项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。

②绩效指标明确性

我局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、细化、可量

化。本项指标分值 5 分，自评得分 5 分。

2.预算执行情况。

（1）资金管理。

①上级专项资金分配的及时性

经查，在市级机关绩效考核中该指标我局得分为满分 20 分。

本项指标分值 4 分，经计算自评得分 4 分。

②结转结余率

我单位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为 45,501,422.03

元，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为 60,127,693.49 元，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为 278,565,855.17 元，政府性基

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为 20,000,000.00 元，结余结转率=年末

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/（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

算数+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+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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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算数）×100%=12.69%。本项指标分值 4 分，经计算自评 3 分。

③上级专项资金的支出执行率

经查，在市级机关绩效考核中该指标我局得分为满分 19.99

分（满分 30 分）。本项指标分值 6 分，经计算自评 4 分。

④政府采购执行率

我局 2020 年度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为 545,500 元，实际采购

金额为 307,039 元，政府采购执行率为 56.29%。本项指标分值 2

分，经计算自评 1.13 分。

⑤财务合规性

我局资金支出规范性，严格执行资金管理、费用支出等制度；

会计核算规范，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、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；

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。本项指标分值 4 分，经

计算自评 4 分。

⑥预决算信息公开性

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了 2020 年预算信息，2020

年决算暂未批复。本项指标分值 4 分，经计算自评 4 分。

（2）项目管理

①项目实施程序

我局所有项目支出实施过程规范,符合申报条件；申报、批

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；项目招投标、调整、完成验收等履行

相应手续等。本项指标分值 2 分，经计算自评 2 分。

②项目监管

我局对所实施项目的实施检查、监控、督促等管理。本项指

标分值 5 分，经计算自评 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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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资产管理

①资产管理安全性

我局所有资产保存完整、使用合规、配置合理、处置规范、

收入及时足额上缴。本项指标分值 2 分，经计算自评 2 分。

②固定资产利用率

我局所有固定资产均在用。本项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 3 分。

（4）人员管理

①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

我局核定编制 122 名（含行政编制 23 名和行政执法专项编

制 99 名），因机构改革，梅州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、原市交通

战备办公室、原梅州市公路局和原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转隶来

35 人，实有在编人数增加到 154 名。本项指标分值 2 分，自评 2

分。

（5）制度管理

①管理制度健全性

我局制定并严格执行了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。本指

标分值 4 分，自评 4 分。

3.预算使用效益。

（1）经济性

①公用经费控制率

我局 2020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 69.7 万元大于实际支出

数 33.85 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等于调整预算数 433.42 万

元。本项指标分值 4 分，自评 4 分。

（2）效率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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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重点工作完成率

2020 年，我局市政府重点工作有 2 项，市十件民生实事有 1

项，均已完成工作任务。本项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 3 分。

②绩效目标完成率

我局完成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本项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 3 分。

③项目完成及时性

我局所有重点项目均按计划完成。本项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

3 分。

（3）效果性

①社会经济环境效益

我局履行部门职责，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保障公交、航

线等出行方式正常运营，对经济发展、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均产

生了较好的影响。本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自评 10 分。

（4）公平性

①群众信访办理情况

我局现有“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”、“12345 市民

热线”、“广东省一体化信访信息系统”、“梅州市信访管理系

统”和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信访事项受理渠道，2020 年我局共

完成各类信访事项答复工作共 380 宗，均已按期办结，完成答复

工作。本项指标分值 3 分，自评 3 分。

②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
经查市统计局相关数据，该指标得分 97.8 分。本项指标分

值 4 分，自评 3.91 分。

4.加减分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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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 2020 年度市级机关绩效考核中被评为一等奖。

（2）评为 2019-2020 年度梅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。

（3）中共梅州市委、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梅州市抗击

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

本项自评 3 分。


